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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第 155號法律公告

《2012年外地律師執業 (修訂 )規則》

(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下，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根據
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(第 159章 )第 73條訂立 )

1. 生效日期
本規則自香港律師會會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

2. 修訂《外地律師執業規則》
《外地律師執業規則》(第 159章，附屬法例 R)現予修訂，修訂方
式列於第 3條。

3. 修訂附表 (適用於外地律師及外地律師行的規則 )

附表——
廢除第 2項。

於 2012年 9月 7日批准。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馬道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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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12年 9月 28日訂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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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
第 1段

註釋

 《2012年律師帳目 (修訂 )規則》(2012年第 151號法律公告 )對《律
師帳目規則》(第 159章，附屬法例 F)第 2條中律師的定義作出
了修訂，《外地律師執業規則》(第 159章，附屬法例 R) (《主體規
則》)的附表第 2項因而變成贅言。本規則於是修訂《主體規則》，
以廢除該項。


